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

撤回公示申请书
企业名称(加盖公章)                 

注册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传真电话：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　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协会：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　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监制
相关说明：

一、已上网公示的守合同重信用企业，可自愿申请撤回公示。
二、申请企业应提交的材料：

（一）《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撤回公示申请书》；

（二）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
（三）《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证书》原件； 

（四）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三、填表说明：
（一）凡申请撤回公示的企业填写此申请书一式两份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公章，送公示监督机关。

（二）本表用电脑打印，要求内容完整、字体清楚、数字准确。如表格不够用时，可附页填写。

四、撤回公示后的相关规定：

（一）公示企业申请撤回公示的，由公示监督机关回收该企业的《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证书》。
（二）申请撤回公示的企业2年内不得申请参加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活动。

（三）申请撤回公示的企业，不得再以“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”名义对外从事各类宣传活动，不得再享受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向公示企业提供的各项优惠扶持措施。

（四）公示监督机关将撤回公示的企业名单和原因通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，并在公示网站向社会公告，公告保留期为6个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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